
生命科学研究院博士生

赴境外学术交流资助管理办法（试行）

为全面贯彻落实 “双一流”建设任务“卓越研究生培养计划”，构建开环整

合的卓越研究生培养体系，研究院鼓励并资助博士生赴境外进行学术交流，培养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素质创新人才。

一、申请要求

1. 资助的学术交流项目是指生命科学领域权威的国际学术会议、公派出国项目

及其他国际学术交流项目（要求为可在浙江大学研究生信息系统申请的项目）。

2. 申请资助的博士生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① 身心健康，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外语交流能力；

② 申请国际学术会议资助者，需撰写以研究院为第一署名单位的学术论文或摘

要，被国际学术会议录用，以墙报或口头宣读形式参会；获得公派出国项目或其

他国际学术交流项目资助者；

③ 原则上每位博士生在读期间至多只能获得一次该项资助；表现突出者，可酌

情给予第二次资助。

二、资助内容和资助额度

1. 研究院资助国际会议或项目注册费、交通费、住宿费、签证费等。

2. 研究院资助设最高限额：单人一次短期交流资助金额上限不超过 1万元人民

币，未超限额者实报实销。

3. 参加国际会议或项目除学校及研究院资助外，不足部分由博士生所在实验室

承担。

4. 研究院资助各实验室博士生国际交流不超过 2 万元/每年，当年资助额度不

累计到下一年。



三、申请程序和申请材料

1. 符合申请条件者，登录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填写《浙江大学

研究生赴境外学术交流项目申请表》，并经研究院和学校审核通过。

2. 填写附件《生命科学研究院博士生赴境外学术交流资助申请表》，由申请人

导师同意，至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纳米楼 531）负责教务工作的老师处审核。

3. 申请国际学术会议资助者，提供由会议主办方出具的正式邀请函及论文录用

情况证明（包含录用通知、作“口头报告”或“墙报”的证明等信息）及被录用

论文首页；获得公派出国项目或其他国际学术交流项目资助者，提供获得资助的

申请材料。

四、经费使用和管理

1. 获资助者经研究院审核通过后，认真做好赴境外访学工作，如期返校。

2. 获资助者须于出国（境）交流结束后 2周内，登录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管理

信息系统，填写《浙江大学研究生赴境外学术交流总结报告书》，由研究院审核

通过后，凭相关票据到研究院办公室（纳米楼 533）负责财务工作的老师处办理

报销手续。

五、说明

1.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研究生申请学校“研究生赴境外短期学术交流项

目”请查看《浙江大学研究生赴境外短期学术交流项目资助管理办法（试行）》。

2. 本办法由生命科学研究院负责解释。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

2019 年 7 月 31 日

http://grs.zju.edu.cn/attachments/2018-05/p1ce3bfae316k112p917lk19ci4aj4.pdf


附件：

生命科学研究院博士生赴境外短期学术交流资助申请表

学号 姓名 性别 培养类型 导师姓名 导师联系电话

手机 联系邮箱 联系人手机 健康状况 入学日期 拟毕业日期

交流项目

（会议）名称

项目组织

（会议）机构

海报/

口头报告

出访国家

及城市
出国日期 回国日期

国外邀请人

姓名
邀请人单位 邀请人职位 邀请人地址 邀请人电话 邀请人邮箱

申请人承诺

本次出访不涉及政治敏感问题、无科技涉密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本人保证遵守学校的有关规定。

申请人（签名）： 日期：

出访费用预算

学校资助费用 交通费 注册费 签证费 住宿费 其他费用

审核意见

导师意见

签名

日期

研究院意见

签名 公章

日期

说明：

1. 导师同意该生出访，并负责承担除学校和研究院资助以外的其他费用。

2. 申请表需一式两份，学生和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各一份。


